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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立法立法立法會司法及法會司法及法會司法及法會司法及法律律律律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  

仲裁法改革仲裁法改革仲裁法改革仲裁法改革  

資資資資料料料料文件文件文件文件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2 0 0 5年 6 月 2 7 日 ， 律 政 司 就 仲 裁 法 的 改 革 建 議 ， 徵 詢 司 法 及 法 律

事 務 委 員 會 委 員 的 意 見 。 改 革 建 議 的 目 的 是 使 有 關 的 仲 裁 法 更 易 於 應

用， 本 地 使 用 者 及 國 際 的 仲 裁 界 更 容 易 明 白 條 例 內 容。本 文 件 的 目 的 是

告 知 事 務 委 員 會 上 述 改 革 工 作 的 進 展 。  

 

改革改革改革改革工作工作工作工作的進展的進展的進展的進展  

2 .  由 法 律 政 策 專 員 擔 任 主 席 的 工 作 小 組 於 2 0 0 5 年 9 月 成 立 ， 就 香 港

仲 裁 司 學 會 的 香 港 仲 裁 法 委 員 會 在 2 0 0 3 年 發 表 的 報 告 書 ( “ 2 0 0 3 年 報 告

書 ” )內 所 載 的 建 議 進 行 研 究 ， 目 的 是 落 實 該 等 建 議 。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包 括

法 律 界 的 代 表、仲 裁 專 家 和 政 府 官 員。 2 0 0 3年 報 告 書 建 議 在 聯 合 國 國 際

貿 易 法 委 員 會 的《 示 範 法 》的 基 礎 上， 在 仲 裁 法 中 訂 立 適 用 於 各 類 仲 裁

的 單 一 制 度 ， 從 而 消 除 現 行 《 仲 裁 條 例 》 (第 3 4 1 章 )中 本 地 仲 裁 與 國 際

仲 裁 之 間 的 分 別 。 1 

                                                      

1  “鑑於有需要令仲裁程序一致，以及國際商業仲裁做法的特別需要 ”，聯合國國

際貿易法委員會於 1 9 8 5年 6 月 2 1 日通過《示範法》。見 1 9 8 5年 1 2 月 1 1 日

聯 合 國 大 會 決 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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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 0 0 5年 1 2 月 ， 律 政 司 法 律 草 擬 科 擬 備 了 新 的 《 仲 裁 條 例 草 案 》 工

作 稿 ( “條 例 草 案 擬 稿 ” )，以 便 工 作 小 組 討 論 2 0 0 3年 報 告 書 所 載 的 建 議 。

由 工 作 小 組 成 立 的 小 組 委 員 會 於 2 0 0 6年 1 月 至 2 0 0 7年 5 月 期 間 舉 行 超

過 3 0 次 會 議 ， 詳 細 審 核 條 例 草 案 擬 稿 所 反 映 的 立 法 建 議 。 工 作 小 組 在

上 述 期 間 舉 行 了 7 次 會 議，檢 討 工 作 進 度 並 討 論 須 予 考 慮 的 主 要 政 策 事

項 。 目 前 ， 小 組 委 員 會 尚 未 完 成 檢 討 條 例 草 案 擬 稿 的 工 作 ， 並 正 同 時 研

究 聯 合 國 國 際 貿 易 法 委 員 會 於 2 0 0 6 年 通 過 的 《 聯 合 國 國 際 貿 易 法 委 員

會 示 範 法 》 的 新 條 文 。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擬稿擬稿擬稿擬稿的目的目的目的目 的的的的  

4 .  條 例 草 案 擬 稿 的 目 的 是 設 立 一 個 符 合《 仲 裁 條 例 》(第 3 4 1章 )第 2 A A

條 所 載 原 則 的 單 一 仲 裁 制 度 。 這 些 原 則 如 下 ︰  

(a) 促 進 在 省 卻 不 必 要 的 開 支 的 情 況 下 以 公 平 而 迅 速 的 方 式 解 決

爭 議 ；  

(b) 除 須 遵 守 為 公 眾 利 益 所 需 的 保 障 措 施 外，確 保 爭 議 各 方 有 權 自

由 協 議 解 決 爭 議 的 方 法 ； 以 及  

(c) 把 法 院 對 仲 裁 程 序 的 干 預 減 到 最 少；只 有 在 條 例 草 案 擬 稿 明 文

規 定 的 情 況 下 ， 法 院 才 會 干 預 仲 裁 程 序 。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擬稿擬稿擬稿擬稿的框架和內容的框架和內容的框架和內容的框架和內容  

5 .  條 例 草 案 擬 稿 採 用 《 示 範 法 》 的 結 構 為 框 架 。《 示 範 法 》 的 有 關 條

文 已 轉 載 於 條 例 草 案 擬 稿 中 ，新 的《 仲 裁 條 例 》生 效 後 ， 該 等 條 文 將 具

有 法 律 效 力 。 在 適 當 情 況 下 ， 經 考 慮 2 0 0 3 年 報 告 書 的 建 議 和 現 時 《 仲

裁 條 例 》 (第 3 4 1 章 )中 應 保 留 哪 些 相 關 條 文 後 ， 可 為 《 示 範 法 》 增 補 其

他 條 文 。  

6 .  在 2 0 0 5年 6 月 的 會 議 席 上，當 局 告 知 事 務 委 員 會 將 會 採 用 一 個 “另

行 選 擇 ”的 制 度 ， 讓 使 用 仲 裁 服 務 的 人 可 以 繼 續 採 用 現 時 本 地 仲 裁 制 度

的 某 些 條 文 。 有 關 條 文 已 成 為 條 例 草 案 擬 稿 的 一 部 分 。 這 些 條 文 包 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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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法 律 論 點 針 對 仲 裁 庭 的 裁 決 提 出 上 訴 ； 法 院 對 初 步 法 律 論 點 作 出 裁

定 ； 兩 項 或 以 上 仲 裁 程 序 綜 合 處 理 ，或 同 時 或 一 項 緊 接 一 項 地 聆 訊 ； 以

嚴 重 違 規 為 理 由 對 仲 裁 裁 決 提 出 異 議 ； 以 及 在 仲 裁 各 方 未 能 達 成 協 議

時 ， 須 把 爭 議 提 交 單 一 仲 裁 員 仲 裁 。  

 

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7 .  小 組 委 員 會 及 工 作 小 組 完 成 審 議 條 例 草 案 擬 稿 的 工 作 後，律 政 司 會

發 出 有 關 仲 裁 法 改 革 的 諮 詢 文 件 ， 附 連《 仲 裁 條 例 草 案 》的 諮 詢 稿 。仲

裁 法 改 革 是 一 項 複 雜 而 費 時 的 工 作。若 無 未 能 預 見 的 情 況 出 現， 則 預 計

諮 詢 文 件 可 於 本 年 底 公 布， 諮 詢 期 為 4 至 6 個 月。 條 例 草 案 擬 稿 最 快 可

於 2 0 0 8至 2 0 0 9年 度 的 立 法 會 會 期 提 交 立 法 會 審 議 。  

 

 

律 政 司  

法 律 政 策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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